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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年实质性会议 

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2 日，纽约 

临时议程 *项目 2(c) 

年度部长级审查：落实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方面的国际商定目标和承诺 

 

 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生命伦理教育

协会提交的声明 
 
 
 

 秘书长收到了下列声明，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/31 号决议第 30
和第 31 段分发。 

 

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*  E/2010/10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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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 
 
 

在 1995 年北京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上，联合国会员国商定，针对胎儿

性别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是一种暴力和歧视，全世界妇女对此感触最深。人口学

家估计，由于针对胎儿性别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和杀害女婴，多达一亿女孩失去

了生命。由于进行产前性别选择，无数个女婴仅仅因为是女性便被剥夺了生存权。

虽然会员国承认针对胎儿性别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问题，但自北京会议以来，国

际社会在应对这一问题方面所做甚少，尽管这种做法对人口产生了毁灭性影响，

并且侵犯了女孩和妇女的人权。 

针对胎儿性别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的做法是一个世界性问题，并非局限于任

何一个国家或区域。针对胎儿性别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，是指父母由于未出生孩

子性别不理想而选择终止妊娠的做法。一般都针对女胎实施。这种做法导致某些

国家，大多数是亚洲国家，出现不自然的性别不平衡，例如，在中国某些地区，

男婴和女婴比例高达 150 比 100，造成了严重的人口危机。 

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的 Nicholas Eberstadt 指出，针对胎儿性别进行选择

性人工流产使中国人口永久失衡。针对胎儿性别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也使印度人

口失衡，而且这种做法也蔓延到了东欧和拉丁美洲。 

我们请联合国采取措施应对这一问题，将其作为我们不断打击对妇女暴力和

歧视努力的一部分。一些国家开始认识到悬殊的性别比对其人口所产生的诸多长

期负面影响，如安全、文化和社会影响。 

我们敦促各国： 

• 颁布法律，明令禁止针对胎儿性别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和杀害女婴的做

法，惩处参与实施这种行为的医生和家长； 

• 取消使男孩受到优待的现行法律或条例； 

• 取消限制家庭自由决定他们希望生育几个孩子的能力的法律或条例； 

• 进行人口普查并保留普查数据，以准确反映其人口的总体性别比和儿童

性别比； 

• 严禁将技术完全用于确定未出生孩子性别的做法； 

• 颁布法律，禁止针对胎儿性别进行选择性人工流产。 

 


